
附件 1

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名单汇总表

序号
企业名称

（须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名称一致）

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
企业批次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...





附件 2

支持国家（或省级）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汇总表

序号
国家（或省级）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称

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须与公布名称一致）

提供服务内容

（100字以内）

工业和信息化部（或省级中小企业主

管部门）认定文号

1

2

3



附件 3

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基本情况表
（组织具体企业填报）

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从业人数（人）

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
企业规模

□中型 □小型 □微型

依据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

300号），如出台新的划型标准，按最新标准执行。

企业类型 □国有 □合资 □民营 □其他

所属行业
（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(GB/T 4754-2017)》的

大类行业填写所属行业）

具体细分领域

名称

主导产品类别

（对照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，填写产品对应的第

四级或第五级产品类别名称，并填写对应的8位或10

位数字代码。无法按该目录分类的，可按行业惯例

分类。如是新产品请标明）

主导产品名称

是否属于《工业

“四基”发展目

录》所列重点领域

□否

□是 如是，具体属于：□核心基础零部件（元器件） □关键基础材料 □先进基础工艺 □产业技术基础

★是否填补国内或

国际空白

□否

□填补国内空白 □填补国际空白 具体领域：（限10

字以内）

★是否关键领域

补短板

□否

□是，具体领域和环节：（限10字以内）

企业简介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

（不超过500字，另

附页无效）

一、企业经营管理概况。企业主营业务，所从事细分领域及从业时间，企业在细分领域的地位，企业经营战略等。

二、企业主导产品情况。包括：主导产品关键领域补短板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；属于产业链、供应链的哪些关键环节；为行业

龙头或大企业配套、协同创新情况；参与制定产品国际、国内及行业标准情况；近3年主导产品销售及市场占有率，主要客户群及销售

地；企业主要竞争对手对比情况，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对比情况等。

三、企业创新基本情况。包括：企业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情况，研发机构建设情况，研发经费的保障情况，创新团队情况等。

注：1.请优先组织符合★条件的企业填报。

2.“企业名称”须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名称一致。



附件 4

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目标表
（组织具体企业填报）

企业名称：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实施期

初始值

实施期满

一年目标

实施期满两

年目标

专业化

程度

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（%）（70%以上）

主导产品出口额占营业收入比重（%）

获得发达国家或地区认证数量（如 UL,CSA,ETL,GS）（提供相应佐证材料）

创新能力

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（%）（近2年4%以上）

有效发明专利数量（个）

企业自建或与高校、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（技术研究院、企业技术中心、企业工

程中心、院士专家工作站、博士后工作站等）（个）

主持或参与制（修）订国际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数量（个）

近2年企业研发成果转化及应用项目数量（项）

经营管理

（提供相

应佐证材

料）

取得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数量（项）（如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、ISO14000环境管理体

系等）

企业产品生产执行标准达到国际标准（或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） □是/□否
□是/□

否
□是/□否

数字化和工业设计赋能，业务系统云端迁移；促进提品质、创品牌 □是/□否
□是/□

否
□是/□否



成长性
有上市计划（请写明：递交申请书，或已进入辅导期）（提供相应佐证材料）

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（%）

注：1.所有指标均需填报。

2.“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”不作为第一批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的申报条件。



附件 5

××市支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工作
实施方案（模板）

一、本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工作基础

（一）出台相关政策措施，健全培育机制，培育情况及

工作成效，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服务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
企业情况。

（二）本辖区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总体情况。

（参考附件 3 所列举内容，总结提炼本辖区国家级专精特新

“小巨人”企业总体情况）

（三）推动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创新发展的

具体措施。

二、本市拟推荐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情况及务实举措

（一）拟推荐的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总体情况。内容包

括但不限于：支撑产业链供应链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、关键

领域“补短板”、主导产品填补国内国际空白；与重点行业

龙头企业协同创新；创新优势、成长性等。

（二）支持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措施。在部门协同、政

策落实、环境优化和精准服务等方面，拟采取哪些针对性强、

内容实、可见效的措施，提升企业专业化能力和水平；聚焦

制造业重点领域和行业，特别是“补短板”、“填空白”领域，



促进“产学研”合作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；围绕工业和信息

化部年度产业链关键基础技术和产品的产业化攻关，推动形

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、供应链互通的融通创新产业生

态。

（三）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服务措施。集聚技术、资金和

人才等创新资源，为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提供点对点的针对

性强、可取得明显成效的近期帮扶和长期推动举措，结合实

际可包括：创新能力提升行动，融资解决方案，创新堵点服

务解决清单等；以点带面，为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

业服务，示范带动并健全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。

三、分年度（实施期满 1 年、实施期满 2 年）预期目标

和取得成效

（一）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分年度预期目标。在哪些领

域、哪些项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填补国内外空白、产

业链“补短板”、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分年度预期目标

及成效（含定性和定量描述）。

（二）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分年度目标。集聚创新资源，

点对点服务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，以及服务国家级专精特新

“小巨人”企业的预期目标及成效。


